
平顺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县级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

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

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精神，

围绕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县直部门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事项，现就清理规范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清理规范的范围和内容

清理规范的范围是有行政审批职权的县政府部门或单位，清

理规范的内容是有关部门开展行政审批时，要求申请人委托或由

审批部门委托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机构开展的作为行政

审批受理条件的有偿服务事项，包括各类技术审查、论证、评估、

评价、检验、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试验等。

二、清理规范的方法

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结合机构改革职能划转和权力

事项调整，以及省市县关于取消、下放、承接行政权力的有关文件

平审改办函〔2023〕8号



精神，梳理本部门现有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对取消的县级行

政权力，审批事项中的中介服务事项相应取消；对新列入的行政

权力，审批事项中的中介服务事项，应当有法律、法规、或者国务

院决定依据，没有依据的，不得作为办理行政审批的条件。

三、工作步骤

（（一一））自查清理自查清理（（20232023年年 1212月月 11日至日至 20232023年年 1212月月 2020日日）。）。县

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按照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的要求，对梳理出来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认真研究，提

出处理意见，并形成本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加盖

公章后连同电子版于12月20日前报送县审改办（行政审批局401
室）。

（（二二））审核论证审核论证（（20232023年年 1212月月 2020日至日至 20242024年年 11月月 1515日日）。）。县

审改办会同县委编办、县司法局等相关部门，对部门报送的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进行审查论证，提出处理意见，编制形成

《县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待审稿。

（（三三））公布清单公布清单（（20242024年年11月月1515日至日至20242024年年11月月3030日日）。）。县级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经县政府审定后，以县政府文件向社

会公布，并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

督。各部门也要在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开本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事项及相关信息，没有纳入清单的中介事项，一律不得不作行

政审批的前置条件。

四、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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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

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将这项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

（（二二））落实工作责任落实工作责任。。各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牵头股室，安

排专人负责，确保在规定时间完成清理规范工作。

（（三三））严肃工作纪律严肃工作纪律。。对清理规范工作不认真，瞒报漏报，不

依法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造成不良影响的，按有关规定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联 系 人：郭伟婧 联系电话：8894399
报送邮箱：psxspjyxk163@com

附件：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平顺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组办公室

202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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